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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公務員可以換單位嗎？ 什麼是公務員商調？
資料來源：克莉爾 / 繪圖：Yen

⼀、甚麼是商調？公務員如何換單位？（⾒圖1）

（⼀）公務員主動⾯試其它機關職缺後，經現任機關同意



⼤家對於公務員的印象，便是要任職之前，需要經過⼀番競爭的考試，⾄於考上之後，就可以⾼枕無憂在⼀個
位置直到退休。但實際上，政府中各個不同機關，也可以想像成⼀個個獨⽴的企業⼀樣，如果有員⼯出缺，機
關不僅可以透過考試的⽅式徵才，也可以透過政府機關的求職平臺「⾏政院⼈事總處事求⼈徵才系統」刊登求
才資訊，⽽公務⼈員也可以主動在平臺上，找尋適合⾃⼰的職缺，就像⺠間企業⼀樣，歷經投履歷、⾯試，直
到找到願意延攬⾃⼰的單位。只是跟⺠間企業最⼤的差別在於，在⺠間公司若想拍拍屁股⾛⼈，不需要雇主同
意，⽽在政府機關裡，如果想調到別的機關，還得由新機關（新雇主）向現任機關（也就是現任雇主）徵詢同
意，這樣的過程，記載在公務⼈員任⽤法第22條第1項本⽂「各機關不得任⽤其他機關⼈員。如業務需要時，
得指名商調之[1]。」這也就是在公務員⼝語之間⼀般所稱的「商調」。

⼀般⾏政體系的公務員，如果⾃⼰沒有主動投履歷⾯試，頂多只有內部單位內的職務調動，終其⼀⽣在同⼀個
機關中待到退休確實也是可能的。

（⼆）經上級⼈事指⽰調動

此外，也有少數屬於⼀條鞭制度（例如⼈事、會計、政⾵、警察等體系）及特種考試錄取下的公務⼈員，因為
另外有特別法如「⼈事管理條例」、「主計機構⼈員設置管理條例」及「警察⼈員⼈事條例」等規定，即使⾃
⼰沒有提出要商調，仍可能因為上級的⼈事指⽰⽽調動[2]。

⼆、公務員調任的常⾒限制

除了上⾯所說的公務⼈員任⽤法第22條，公務員調動需要經過現任機關同意的限制之外，在商調時，還有幾
個常⾒需要注意的限制。

（⼀）⼀定期間內限制轉調

公務員通過考試之後，透過分發⽅式到第⼀次上班的機關報到，並且還需要⼀定的訓練期間，訓練期滿及格
後，才會真正成為「考試及格」的正式公務員[3]，為了讓考上、訓練好的⼈在分發機關留久⼀點，⽽不是受訓
完就到處調動，因此公務⼈員考試法第6條第1項規定，原則上⾼考、普考、初等考試錄取的⼈員，3年內不能
夠轉調、或只能在特定的地區、機關範圍內轉調[4]。

此外，依據公務⼈員考試法第6條第2項，由於特種考試常是因應地域性及特殊族群特殊需求，因此⽐起⾼、
普、初考所進⾏的特考，轉調的限制更加嚴格。依據各個特考的規定，限制期間可能⻑達6年[5]。例如「移⺠
特考」的⼈員依據「公務⼈員特種考試移⺠⾏政⼈員考試規則」第10條規定，前3年要留在分發機關，後3年
則限制繼續在內政部及所屬單位中⼯作，等於總共要經過6年後才能調任其他機關[6]。

限制轉調唯⼀的例外，規定在公務⼈員任⽤法第22條第2項，放寬限制，讓育有3歲以下⼦⼥者，在轉調期間
內，可以商調⾄⼦⼥居住地的機關⼯作[7]。

（⼆）不同職系職組可以調任的⾃由度不同，可慎重選擇考試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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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調任的資格，在公務⼈員任⽤法第18條[8]及⼦法「現職公務⼈員調任辦法」有更詳細的規定，⽽其
中最常被使⽤到的資格，就是按照職系職組分類的調任⽅式。

⾼、普、初考及各特考，在考試的時候都會區分不同的考試類科，例如⼀般⾏政、衛⽣技術等，這些分類不僅
是考試應考的科⽬有所差異，分發到機關之後的職務內容、薪⽔加給都可能會不⼀樣。

更重要的，在商調的時候的選項，就會直接受到職系、職組的影響，考試院訂定的「職系說明書」、「職組暨
職系名稱⼀覽表」中，就詳細列出了各種職系、職組之間，哪些可以相互調任，或只能單⽅⾯調任。舉例⽽
⾔，考取「⼟⽊⼯程」職系的⼈，由於跟「建築⼯程」職系視為同⼀個職組，因此若看到「建築⼯程」的徵才
資訊，他可以去應徵，原本考取「建築⼯程」的⼈也可以應徵「⼟⽊⼯程」的職缺，也就是可以相互調任[9]；
此外「⼟⽊⼯程」職系的⼈還可以應徵經建⾏政、測量製圖、交通技術……等職缺，但原本考取「經建⾏政」
的⼈，卻不能夠應徵「⼟⽊⼯程」的職缺，因為依據這個⼀覽表，這兩者之間，只限於⼟⽊⼯程職系單向調任
經建⾏政[10]。

不過「現職公務⼈員調任辦法」第5條到第8條[11]，也提供了透過個⼈專⻑認定，跨越職系的⽅法，最常⾒的
就是學分認定。例如薦任[12]公務員依據調任辦法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如果10年內有修習與調任職務職系
性質相近科⽬，取得20學分以上，就會被認為具有這個職務職系的專⻑[13]，可以跨越職系應徵職缺，例如透
過修習法律學分，取得法制職系的調任資格，或是運⽤財務⾦融的學分，調任⾄財稅⾦融職系，讓⾃⼰的職涯
選擇更加寬廣。

三、正⾯看待公務員商調

公務⼈員在政府機關之間的商調，實務中是相當頻繁的，不管公務員個⼈有搬遷、家庭的需要⽽在地區間異
動，或者為了追求⾃⼰的志趣、升遷及使命⽽換⼯作，都是活化公務⼈⼒的⽅式。想要換單位的公務員，除了
注意前⾯提到的現任機關同意、期間限制、職系職組調任限制等，筆者在網站「翻轉公職」也撰有數篇商調的
流程及⾯試實戰建議，也歡迎對此有興趣的讀者前往閱讀。

註腳
   公務⼈員任⽤法第22條第1項本⽂：「各機關不得任⽤其他機關⼈員。如業務需要時，得指名商調之。」[1]

   例如主計機構⼈員設置管理條例第26條：「各級主辦⼈員應建⽴職期輪調制度；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
關定之。」

[2]

   公務⼈員任⽤法第10條第1項：「各機關初任各職等⼈員，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應由分發機關或申請舉辦
考試機關就公務⼈員各等級考試正額錄取，依序分配訓練，經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員分發任⽤。如可資分
配之正額錄取⼈員已分配完畢，由分發機關或申請舉辦考試機關就列⼊候⽤名冊之增額錄取⼈員按考試成
績定期依序分配訓練，經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後予以任⽤。」

[3]

   公務⼈員考試法第6條第1項：「公務⼈員之考試，分⾼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三等。⾼等考試按
學歷分為⼀、⼆、三級。及格⼈員於服務三年內，不得轉調原分發任⽤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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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機關、學校任職。」
   公務⼈員考試法第6條第2項：「為因應特殊性質機關之需要及保障⾝⼼障礙者、原住⺠族之就業權益，

得⽐照前項考試之等級舉⾏⼀、⼆、三、四、五等之特種考試，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及格⼈員於服務六
年內，不得轉調申請舉辦特種考試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其轉調限制六年之分
配，依申請舉辦考試機關性質、所屬機關範圍及相關任⽤法規規定，於各該特種考試規則中定之。」

[5]

   公務⼈員特種考試移⺠⾏政⼈員考試規則第10條第1項：「本考試及格⼈員，⾃取得考試及格資格之⽇起
，實際任職三年內不得轉調原分發占缺任⽤機關以外之機關，並須於內政部及其所屬機關再服務三年，始
得轉調上述機關以外之機關任職。」

[6]

   公務⼈員任⽤法第22條第2項第1款：「⾼等考試各等級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特種考試地⽅政府
公務⼈員考試、公務⼈員特種考試⾝⼼障礙⼈員考試及公務⼈員特種考試原住⺠族考試（以下簡稱原住⺠
族特種考試）及格，依各該考試法規受有轉調機關限制⼈員，同時具有下列各款規定情形者，為親⾃養育
三⾜歲以下⼦⼥，得於限制轉調期間內，調任⾄該⼦⼥實際居住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之其他機關服務，
不受原轉調機關範圍之限制，並以調任⼀次為限：⼀、因現職機關所在地與三⾜歲以下⼦⼥實際居住地未
在同⼀直轄市、縣（市），有證明⽂件。」

[7]

   公務⼈員任⽤法第18條：「
I 現職公務⼈員調任，依下列規定：
⼀、簡任第⼗⼆職等以上⼈員，在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其餘各職等⼈員在同職組各職系及曾經銓敘
審定有案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
⼆、經依法任⽤⼈員，除⾃願者外，不得調任低⼀官等之職務。⾃願調任低官等⼈員，以調任官等之最⾼
職等任⽤。
三、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除⾃願者外，以調任低⼀職等之職務為限，均仍以原職等任⽤，且機關
⾸⻑及副⾸⻑不得調任本機關同職務列等以外之其他職務，主管⼈員不得調任本單位之副主管或⾮主管，
副主管⼈員不得調任本單位之⾮主管。但有特殊情形，報經總統府、主管院或國家安全會議核准者，不在
此限。
II 前項⼈員之調任，必要時，得就其考試、學歷、經歷或訓練等認定其職系專⻑，並得依其職系專⻑調任
。
III 考試及格⼈員得予調任之機關及職系等範圍，依各該考試及任⽤法規之限制⾏之。
IV 現職公務⼈員調任時，其職系專⻑認定標準、再調任限制及有關事項之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8]

   職組暨職系名稱⼀覽表建設⼯程職組備註欄：「⼆、⼟⽊⼯程、建築⼯程職系與都市計畫職系視為同⼀職
組，現職⼈員得相互調任。」

[9]

   職組暨職系名稱⼀覽表建設⼯程職組備註欄：「
⼀、本職組各職系與經建⾏政職系視為同⼀職組，但以本職組現職⼈員單向調任為限。……
三、⼟⽊⼯程、建築⼯程職系與廉政、測量製圖、交通技術、消防技術、技藝職系視為同⼀職組，但以本
職系現職⼈員單向調任為限。」

[10]

   現職公務⼈員調任辦法第5條⾄第8條。[11]

   公務⼈員的官等由⾼⾄低分為簡任、薦任、委任，詳細可參考公務⼈員任⽤法第5條。[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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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商調，公務員，職系，職組，事求⼈

   現職公務⼈員調任辦法第6條第4款：「現職公務⼈員有下列各款資歷之⼀者，得認為具有擬調任之薦任
職務職系專⻑：……四、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專科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其最近⼗年在專
科學校以上學校（含尚未畢業者），曾修習與調任職務職系性質相近之科⽬⼆⼗學分以上；其所修習科⽬
，依公務⼈員⾼等考試三級考試或普通考試專業科⽬，參酌調任職務之職系說明書所定⼯作性質及內容，
計其學分。但科⽬相同或類似之學分應合併計算，最⾼以六學分為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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